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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池州市东至县望东长江大桥龙头岭隧道 “5.3”较大施工坍塌事故处理报告》已经省政府批复结案，现予发布。
                           2014年9月18日
 
2014年5月3日0时13分，池州市东至县境内望东长江大桥南连接线龙头岭隧道施工工地现场发生坍塌，造成6人死亡、2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约800万元。
事故发生后，省委、省政府领导高度重视，省委副书记李锦斌，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詹夏来，省委常委、秘书长唐承沛，省委常委、副省长陈树隆，副省长杨振超分别做出重要批示，要求组织力量，尽快营救被困人员，全力医治受伤人员，做好死亡人员善后工作；要举一反三，吸取教训，认真整改，切实加强施工现场管理，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并要求立即成立事故调查组，分清责任，严肃处理。
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和《安徽省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5月6日，省政府成立了由省安全监管局为组长单位，省监察厅、省公安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国资委、省总工会、池州市人民政府有关人员组成的省政府“5.3”较大坍塌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并邀请省人民检察院派员参加事故调查工作。同时，邀请3名安全专家对事故技术原因进行分析认定。 
事故调查组通过调查取证、现场勘察、查阅资料、技术分析和综合认定，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应急处置、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及防范和整改措施。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工程概况和事故相关单位概况
（一）工程概况。该工程是安徽省西部地区的纵向干线公路，也是“纵四”商丘—景德镇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国家高速公路网G35（济南至广州高速公路）中的过江通道。2008年10月，经国家发改委同意批复工程项目立项；2012年8月，经国土资源部同意批复建设用地；2012年12月和2013年3月，由安徽省高速公路控股集团公司在合肥市组织2次建设项目招投标；2013年4月工程开工建设，建设工期为4年。望东大桥项目路线全长38.025公里，其中，长江大桥长3.608公里，隧道2座（特长隧道1座，即龙头岭隧道，长2964米）。项目概算总投资50.38亿元。
（二）事故相关单位概况
1.建设单位。建设单位为安徽省高速公路控股集团公司望东长江大桥项目办（以下简称省高速集团望东长江大桥项目办）。该项目办隶属安徽省高速公路控股集团公司，是该公司的派出机构，2012年1月成立望东长江大桥项目办，设在望江县境内，负责管理工程施工，并成立了安全部，负责工程的安全管理。
2.施工单位。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厦门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一公局厦门公司）。该公司于2013年3月份在东至县境内成立望东长江公路大桥WDQ-06标项目部，项目下设工程部、安保部、经营部、材设部、财务部、试验室等部门,项目人员共计62人，其中安全员共8名，项目成立了由项目常务经理何铁、项目总工程师田旭、安全总监张文忠等7人组成的领导班子。项目常务经理何铁负责对项目工作进行管理，项目总工程师田旭负责项目施工技术工作，项目安全总监张文忠负责项目安全管理工作。
3.监理单位。（该项目实行二级监理）
（1）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西安方舟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交一勘院西安方舟公司）。成立于1994年，1996年在西安注册为有限责任公司，是“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旗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国有企业。主要从事公路工程设计、咨询和监理业务，具有公路工程监理甲级、特殊独立大桥专项、特殊独立隧道专项三项监理资质和援外工程施工监理资质，现有员工约500人。经招投标中标WDQ-06标驻地监理。望东长江大桥第六驻地监理办于2013年3月进场开展工作。
（2）安徽省高速公路控股集团公司望东长江大桥项目总监办（以下简称省高速集团望东长江大桥总监办）是安徽省高等级公路工程监理有限公司派出机构；安徽省高等级公路工程监理有限公司隶属于安徽省高速公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1996年，获公路工程甲级监理资质、特殊独立隧道专项资质、特殊独立大桥及机电工程专项资质证书和交通建设工程试验检测机构综合乙级资质，现有员工约1000人。经招投标中标进驻项目办。2013年4月成立望东长江大桥总监办，并进场开展工作。
二、事故发生经过和应急救援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14年5月2日17：30分，中交一公局厦门公司望东长江大桥06标段龙头岭隧道右洞掌子面完成开挖爆破作业后，项目部当日带班领导宋本良安排技术员黄怀堂在施工现场，约18：00分左右，黄怀堂通知测量队人员在完成隧道右洞出渣后，进行隧道开挖断面验收，21：00分左右，完成隧道右洞断面验收。21：40分左右，隧道监理员王海利、现场技术员黄怀堂和劳务公司测量人员一起进隧道检测断面，22：10分左右，完成断面检测。随后，劳务公司现场负责人通知郭海求带人进隧道进行一次支护。22：30分左右，郭海求带支护班共10人到达施工现场，由支护班工人罗兴华和王云2人对岩面进行人工排险，约23：30分完成排险后，支护班工人在隧道右洞YK31+000-003地段处进行钢拱架安装（隧道一次支护），完成工作平台搭建后，0：13分左右，平台上方的隧道顶板（中间靠右）有一块6X3X3米不规则楔型围岩突然冒落，造成工作面8人被困，工作平台被砸垮。
事发当日天气状况正常。
（二）事故应急救援情况
事故发生后，现场带班人员郭海求立即给工友高绍勇打电话，让他向项目部报告事故，项目部负责人接到事故报告后，分别向施工、建设单位、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进行了汇报，并立即启动隧道坍塌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组织项目部人员开展施救。1时20分，2名被困者被救出，经现场紧急施救后送医院治疗。池州市委市政府、东至县委县政府接到事故报告后，高度重视，1时30分，池州市、东至县公安消防、武警、卫生等救援人员赶到事故现场，参与事故救援。6时30分，6名被困者被相继救出，经确认已死亡。省交通运输厅、省安全监管局、省高速公路控股集团公司、中交集团负责人均在第一时间赶往事故现场，协助地方政府做好事故救援和善后工作。
三、事故原因和性质
（一）直接原因
施工隧道围岩失稳坍塌是造成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二）间接原因
1.施工隧道围岩为中风化到微风化的变质砂岩，饱和抗压强度低，节理裂隙发育，综合评价为四级围岩，即围岩自稳能力一般，顶板、侧壁在无支护情况下，易失稳产生坍塌。本次事故正是无支护情况下的坍塌。
2.施工单位在组织施工作业时与设计及施工组织方案有偏差，对施工现场管理责任落实不到位、技术管理不到位、监管不到位。
3.监理单位在施工作业未严格按照设计及施工组织方案组织施工的情况下，履行职责不认真，未按照规定采取停工整改措施，对工程施工监理不到位。
4.建设单位对施工、监理单位监督管理不到位。对施工单位的安全管理仅采用定期和不定期巡回检查，没有在项目部设驻点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安全管理存在薄弱环节和漏洞。 
5.有关部门安全监督管理不到位。省交通建设工程质量监督局承担交通建设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对事故项目危险性较大的隧道施工工程监督检查不到位。当地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对事故项目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不到位。
（三）事故性质
这是一起因地质条件复杂，对其灾害程度认识不足，现场管理不到位，安全监管不到位而造成的较大安全责任事故。
四、对有关责任人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建议给予政纪处分人员
1.田旭，中交一公局厦门公司驻望东长江大桥06标段项目部总工程师。负责项目技术管理工作，技术管理不到位，未能及时发现纠正施工作业与设计及施工组织方案有偏差，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领导责任。依据《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12条规定，建议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
2.张文忠，中交一公局厦门公司驻望东长江大桥06标段项目部安全总监。对施工作业人员存在安全教育培训制度不落实、无证上岗等行为督促检查不到位，安全交底落实不到位，未能及时发现纠正施工作业与设计及施工组织方案有偏差，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领导责任。依据《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12条规定，建议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
3.宋本良，中交一公局厦门公司驻望东长江大桥06标段项目部副经理。分管生产兼管安全工作，对项目安全管理不力，落实安全教育培训制度不到位，未能及时发现纠正施工作业与设计及施工组织方案有偏差等行为。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依据《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12条规定，建议给予行政记过处分。
4.何铁，中交一公局厦门公司驻望东长江大桥06标段项目部常务经理，负责项目部全面工作。对现场技术管理、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依据《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12条规定，建议给予行政记过处分。
5.翁耀生，中交一公局厦门公司安全科科长。对望东长江大桥06标段项目部安全教育培训制度落实不到位，施工人员无证上岗等行为督促检查指导不到位，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管理责任。依据《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12条规定，建议给予行政警告处分。 
6.刘刚，中交一公局厦门公司副总经理，分管安全生产工作。贯彻落实交通建设施工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不到位，对望东长江大桥06标段项目部的安全生产工作监督检查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依据《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12条规定，建议给予行政警告处分。
7.薛立强，中交一勘院西安方舟公司驻望东长江大桥06标段监理办负责人。现场监理人员监管不到位，督促落实现场监理制度不到位，对项目监理工作领导不力，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责任。依据《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12条规定，建议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
8.吴志昂，省高速集团望东长江大桥总监办负责人。履行建设单位对项目实行监理职责，对望东长江大桥06标段驻地监理办现场监理人员未能认真履行职责督促检查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依据《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12条规定，建议给予行政警告处分。
9.车承志，省高速集团望东长江大桥项目办安全部副部长。负责事故隧道的安全生产工作，开展安全检查和安全教育落实不到位，对施工作业与设计及施工组织方案有偏差监督检查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责任。依据《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12条规定，建议给予行政记过处分。
10.王宏，省高速集团望东长江大桥项目办安全部部长。负责项目办安全生产工作，开展安全检查和安全教育落实不到位，对施工作业与设计及施工组织方案有偏差监督检查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依据《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12条规定，建议给予行政警告处分。
11.房涛，省高速集团望东长江大桥项目办负责人。作为项目办安全生产工作第一责任人，对施工作业与设计及施工组织方案有偏差监督检查不到位，对项目安全生产工作监督管理不力，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依据《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12条规定，建议给予行政警告处分。
（二）相关行政处罚及问责建议
1.黄怀堂，中交一公局厦门公司驻望东长江大桥06标段项目部技术员。负责项目日常技术管理工作，对施工作业与设计及施工组织方案有偏差，未能及时发现纠正，项目作业现场技术交底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40条的规定，建议由省交通运输厅函请交通运输部依法吊销其技术员执业资格。
2.杨玉明，中交一公局厦门公司驻望东长江大桥06标段项目部安全员。未能及时发现纠正施工作业人员无证上岗，现场安全检查不到位，安全交底落实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40条的规定，建议由省交通运输厅函请交通运输部依法吊销其安全员执业资格。
3.王海利，中交一勘院西安方舟公司驻地监理员。履行监理职责不认真，未能及时发现纠正施工作业与设计及施工组织方案有偏差，对项目作业现场监督管理不力，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40条的规定，建议由省交通运输厅函请交通运输部依法吊销其监理员执业资格。
4.中交一公局厦门公司。贯彻落实交通建设施工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不到位，对施工作业与设计及施工组织方案有偏差等行为监督管理不力，违反《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37条的规定，建议给予罚款35万元的行政处罚。同时，责成其向中交一公局做出深刻的书面检查，吸取事故教训。
5.中交一勘院西安方舟公司。履行监理职责不认真，对项目部驻地监理办未认真履行职责，督促检查不到位，违反《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37条的规定，建议给予罚款25万元的行政处罚。同时，责成其向中交一勘院做出深刻的书面检查，吸取事故教训。
6.省高速集团望东长江大桥项目办。落实项目安全管理制度不到位，对施工和监理单位监督管理不力，违反《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37条的规定，建议给予罚款25万元的行政处罚。同时，责成其向省高速公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做出深刻的书面检查，吸取事故教训。
7.省交通建设工程质量监督局。履行行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不到位，对危险性较大隧道施工工程监督检查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监管责任。责成其向省交通运输厅做出深刻书面检查，吸取事故教训。
8．东至县人民政府。未组织开展对交通建设工地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履行属地安全监管职责不力。责成其向池州市人民政府做出检查，吸取事故教训。
五、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一）施工、监理和建设单位要认真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切实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健全规章制度，层层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加大隐患排查力度，消除安全管理盲区和死角，切实提高各方安全生产管理水平。要进一步提高施工隧道中复杂地质构造对围岩稳定性的认识，制定切实可行的安全防范措施，确保施工质量和施工人员的安全。
　　（二）施工单位要严格按照《公路隧道工程施工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加强对各类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力度，切实提高作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和安全技能，强化监测监控和巡检工作。加强施工现场的组织管理，提高标准化作业水平，合理编制施工组织和安全技术方案，落实技术交底制度，制定并落实安全保障措施，确保安全施工。
　　（三）监理单位要认真履行监理职责，加强对现场监理人员的监督管理，落实现场监理责任，对隧道施工过程中的重点部位和重点环节要加强巡查、巡检，切实加强现场监控和技术指导，对危险性较大隧道施工工程要实行旁站式监管，并提出切实可行的监管整改措施，使项目各个工序、各项措施严格按照设计和规范、规程、标准的要求进行施工，确保工程施工安全。
（四）建设单位要加强应急救援预案的编制和演练。组织施工、监理单位制定预防隧道坍塌、冒落等应急预案，加大培养隧道施工管理及作业人员风险意识和应急反应能力，强化责任落实，完善应急措施，配备必要的抢险机械、物资，明确组织和人员分工，通过各种培训手段，保证隧道施工安全持续可控。
[bookmark: _GoBack]（五）交通行业主管部门要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安全生产责任体制，加强对交通建设领域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深入开展建筑施工预防坍塌事故专项整治“回头看”活动，督促建设、施工、监理单位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及时协调解决其安全生产工作中的问题，确保工程项目施工安全。
（六）当地政府要建立健全“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的安全生产工作体制，切实加强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落实安全生产属地监管职责，明确各级政府在安全生产工作中的责任，及时制定重大交通建设项目安全生产监管制度和办法；督促有关部门、单位依法履行对建设项目安全生产的属地监管责任，同时要建立健全生产安全应急救援体系，定期组织演练，防止事故发生。

